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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146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威顿晶磷        主办券商：申万宏源

证券有限公司 

 

贵州威顿晶磷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(一)基本情况 

贵州威顿晶磷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收

购保定市博泰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保定博泰”）持有的

安徽博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安徽博泰”）40%的股权，并完

成此部分股权对应的 4,000,000元人民币的出资义务，收购股权金额

为 10,000元；之后以 11,000,000元对安徽博泰进行增资扩股，将其

注册资本金由 10,000,000元增加到 11,000,000元。本次投资完成后，

本公司共计出资人民币 15,010,000.00 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45.45%，

公司将持有安徽博泰 45.45%的股权，保定市博泰半导体材料技术有

限公司持有安徽博泰 54.55%的股权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(二)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对外投资已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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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应到董事 5 名，实到董事 5 名，表决结果：赞成 5 票，反对 0

票，弃权 0票。 

(三)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需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。 

(四)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新领域 

本次对外投资的主要经营范围：电子化工材料技术研发、生产、

销售及技术服务。与公司的主营业务一致，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

（一）法人情形 

交易对手名称：保定市博泰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保定市高新区大马坊乡张庄村 

主要办公地点：保定市高新区大马坊乡张庄村保定市博泰半导体

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闫冀东 

注册资本币种：人民币 

注册资本金额：5,000,000.00 

营业执照号：91130605568904790R 

主营业务：半导体新型材料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新材料技术推广

服务。（经营范围中属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，应当依

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） 

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：不存在 

（二）自然人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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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无自然人情形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(一)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：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

(二)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安徽博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十谭产业园 

经营范围：电子化工材料（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）技术研发、生

产、销售及技术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： 

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

（元） 

出资 

比例 

贵州威顿晶磷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5,000,000 45.45% 

保定市博泰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人民币 6,000,000 54.55%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本次对外投资成为安徽博泰的参股股东，旨在将安徽博泰的技

术优势与公司丰富的产品生产经验和销售渠道相结合，为集成电路

行业和光伏行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。 

(二)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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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战略发展角度考虑，做出的慎重决策。

安徽博泰公司是一个新成立的公司，其仍处于项目建设期，未来产

品的质量和客户的反馈还需要实践检验。公司将利用自身在企业管

理及市场渠道方面的优势，加强对项目建设期的参与和监管，促使

安徽博泰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，从技术、市场、管理诸方面确

保其产品质量满足客户需求，能够为股东带来合理回报，降低本次

投资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。 

(三)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待项目建成投产后，公司除获得股权分红外，在

产品研发及营销上会产生协同效应，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意

义。 

五、关于交易实质的其他内容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贵州威顿晶磷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总资产为 108,852,239.65 元，净资

产为 97,118,630.90元，本次投资总金额为 15,010,000元,不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(一） 与会董事签字的《贵州威顿晶磷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

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。 

贵州威顿晶磷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12月 26日 


